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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6年7月25日

（2015）杭淳民初字第863号
童裳胜：本院受理原告千岛湖龙庭大酒店（杭州）有

限公司诉被告你餐饮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杭淳民初字第863号
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3811号

浙江龙韬工贸有限公司、浙江一帆钢结构有限
公司安徽分公司、杨利波：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信达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被告你们
金融不良债权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甬东商初字第 3811 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02296号

彭成均、徐芬芬：本院受理原告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转普）民事裁定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
告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相关法
律文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本案由本院审判员郎素娣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
审员高虹、姚亚琴组成合议庭审理，并定于2016年10
月 11 日 9：20 在第六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02547号

崔志成、孔莉英：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宁波国家高新区支行与被告你们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转普）民事裁定书、适用令状式裁
判文书告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
相关法律文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 15 日内。本案由本院审判员郎素娣担任审判
长，与人民陪审员陈红彪、潘秀梅组成合议庭审理，并
定于2016年10月11日14：20在第六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02550号

王杰、杨晓宇：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国家高新区支行与被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转普）民事裁定书、适用令状式裁判
文书告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相
关法律文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内。本案由本院审判员郎素娣担任审判长，
与人民陪审员陈红彪、潘秀梅组成合议庭审理，并定
于2016年10月11日14：40在第六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02768号

陈国彪、祝雪英：本院受理原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转普）民事裁定书、民事裁定书、财产保全告知书、
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等相关法律文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由本院审判员郎素娣担任审判
长，与人民陪审员陈红彪、潘秀梅组成合议庭审理，并定
于2016年10月11日15：20在第六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3852号

无锡鑫飞翔贸易发展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无
锡林华贸易有限公司与被告宁波秉承进出口有限公司、
第三人无锡鑫飞翔贸易发展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甬东商初字
第3852号民事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上诉状，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03336号

陶雪飞、江维标：本院受理原告胡佩芬与被告陶
雪飞、江维标清算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令状式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
票等法律文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本案由本院审判员赖伟担任审判长，
与人民陪审员胡根世、张新春组成合议庭审理，并定
于2016年10月17日9时在第九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03591号

宁波荣达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刘风雷：本院受
理原告宁波市现代门窗市场鸿运玻璃商行与被告宁波
荣达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刘风雷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令状式告知书、民事裁定
书及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由本院审判员赖伟担任审判
长，与人民陪审员张新春、胡根世组成合议庭审理，并定
于2016年10月17日9：45在第九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01270号

上海宝利商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上海天物金
属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与被告宁波韩和能源贸易有限公
司、第三人上海宝利商务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令状式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及
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本案由本院审判员赖伟担任审判长，
与人民陪审员张志君、郭文煌组成合议庭审理，并定于
2016年10月14日13：45在第九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3242号

韦中华：本院受理韦子达诉你方继承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证据材料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8
时4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第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2091号

胡新华：本院受理宁波广成建筑劳务有限公司诉
你方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13时4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2546号

宁波迈升电子有限公司、吴桂芬、杨杰鳌：本院
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兴宁支
行与被告你们及周法世、吴桂莲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 2546 号民事上诉状及证据。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上诉状及证
据。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内。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1808号

胡吉辉、张喜娟：本院受理原告刘芹丽与被告胡吉
辉、张喜娟、施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212民初1808号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6349号

沙平安：本院受理原告赖爱喜与你离婚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
传票和告知举证事项。原告请求离婚。自发出本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关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0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次日起
15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8时30分（遇到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大嵩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1722号

吴松鹤、宁波富淞机械有限公司、梅福久：本院已受
理原告王正芬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212民初1722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401号

孔路路：本院已受理原告崔秀凤与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212民初40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1726号

胡成平、宁波市北仑区大矸宏成塑模厂、金碧
红：本院已受理原告王正芬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212 民初 172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4552号

陈婷婷、王波：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市科技支行与被告陈婷婷、王波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

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2038号

浙江三农担保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弥纶投
资有限公司与被告余向东、杜海燕、杭州秀山美地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及你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公司送达裁判文书，现依
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16）浙0212民初2038号之一民
事裁定书，裁定如下：准许原告浙江弥纶投资有限公司
撤回对被告浙江三农担保有限公司的起诉。自公告之
日起满60日视为送达。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05357号

王启峰：本院受理原告邓少军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
督卡、风险提示书、民事裁定书、转程通知书。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内。并定
于2016年10月13日上午8：45（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十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122号

邬燕、李佳、宁波市鄞州通途机械有限公司：本院已
受理原告杨猛与被告邬燕、李佳、宁波市鄞州弘顺制衣
有限公司、宁波市鄞州通途机械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本案被告宁波市鄞州弘顺制衣有限公司提起
上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212民初122号
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并
告知你们可以向本院提交上诉答辩状，答辩期限为15
天。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3093号

蔡超旺、包运宵、吴春妹：本院受理的[（2016）浙
0212民初3093号] 原告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分行与被告蔡超旺、包运宵、吴春妹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二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2475号

宁波市鄞州茂森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与被告宁波市
鄞州永润机械配件厂、宁波鑫泰担保有限公司、宁波天
裕电器有限公司、宁海县桃源街道神达电器厂、杨志康、
汪斌彪、汪文宝、胡素娟：本院受理的[（2016）浙0212民
初2475号] 原告宁波市鄞州茂森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与
被告宁波市鄞州永润机械配件厂、宁波鑫泰担保有限公
司、宁波天裕电器有限公司、宁海县桃源街道神达电器
厂、杨志康、汪斌彪、汪文宝、胡素娟小额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民事裁定书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10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3898号

陈达林、邵迎燕、宁波市海曙银翔担保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2016）浙0212民初3898号] 原告中国太
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江东支公司与被
告陈达林、邵迎燕、宁波市海曙银翔担保有限公司保
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鄞商初字第2275号

陈世军、张琴、陈云富：本院受理的[（2015）甬鄞
商初字第2275号] 原告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
告陈世军、张琴、陈云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甬鄞商初字
第227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状的
期限亦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逾期本判决将依法发
生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3215号

李燕飞、周碧文：本院受理的[（2016）浙0212民初
3215号] 原告宁波市鄞州茂森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与被告
李燕飞、周碧文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等。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10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十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鄞商初字第2272号

邱杏英：本院受理的[（2015）甬鄞商初字第
2272号] 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鄞州
支行为与被告邱杏英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甬鄞商初字
第 227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状的期限亦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逾期本判决将依
法发生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镇商初字第1871号

宁波鑫淼混凝土构件有限公司、宁波市镇海阳明山
庄物资发展有限公司、梁小华、史纪剑、史久岳：本院审
理的原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
司与被告宁波鑫淼混凝土构件有限公司、宁波市镇海阳
明山庄物资发展有限公司、梁小华、史纪剑、史久岳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5）甬镇商初字第187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82民初4287号

邹云、马文迪：本院受理原告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民事裁定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
诉讼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十五日内，举证期限为
答辩期满后十五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三
日（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机关第十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16）浙0281民初2586号之一

郭庆丰：本院对沈宝夫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281民初258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6）浙0281民初1346号

胡利群、陈建军、慈溪华泰化纤有限公司、龚建萍：
本院受理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泗门支
行诉你们及王自力、宁波蜜雪儿蜂业有限公司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6）浙0281民初134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6）浙0283民初3112号

邢善义、张亚娣：原告吴维鸣诉你们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本院已立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
议庭成员告知书等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16年10月11日9时在
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判
决。 奉化市人民法院
（2016）浙0226民初2051号

台州市黄岩榜泰染色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宁波
润禾高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你公司为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因你公司需公告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司公告送达
（2016）浙0226民初2051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已依法判
决：被告台州市黄岩榜泰染色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
日内支付原告宁波润禾高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货
款101 200元，并赔偿原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从2016
年1月1日开始，以101 2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
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1.5倍计算至款项付清之
日止）。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
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
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
案受理费2 324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台州市黄岩
榜泰染色有限公司负担。（其中公告费已由原告垫付，
被告在执行中直接支付给原告）。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 宁海县人民法院
（2016）浙0226民初2055号

诸暨市森浩工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宁波润
禾高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你公司为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因你公司需公告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司公告送
达（2016）浙0226民初2055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已依
法判决：被告诸暨市森浩工贸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

十日内支付原告宁波润禾高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货款41 200元，并赔偿原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从
2015年8月1日开始，以41 2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
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1.5倍计算至款项付
清之日止）。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
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
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
间）。本案受理费830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诸暨
市森浩工贸有限公司负担。（其中公告费已由原告垫
付，被告在执行中直接支付给原告）。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
中级人民法院。 宁海县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5295号

姚炳：本院受理原告洪利命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
据、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 2016 年 10 月 27
日 14：40 在本院第 18 号审判庭开庭审理本案，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5923号

王俊林：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绍兴恒信农村合作银行
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
据、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16年10月20日14：20在
本院第18号审判庭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5924号

赵秀梅：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绍兴恒信农村合作银行
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
据、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16年10月20日14：30在
本院第18号审判庭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5925号

应杰：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绍兴恒信农村合作银行诉
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
据、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16年10月20日14：40在
本院第18号审判庭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5926号

杨建平：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绍兴恒信农村合作银行
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
据、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16年10月20日14：50在
本院第18号审判庭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5927号

陈建峰：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绍兴恒信农村合作银行
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
据、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16年10月20日15：00在
本院第18号审判庭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5995号

绍兴市越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金兴全、金
仙花、金志根、潘国琴：本院受理原告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绍兴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
据、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 2016 年 10 月 27

日15：40在本院第18号审判庭开庭审理本案，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5994号

喜临门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绍兴市越红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金兴全、金仙花、金志根、潘国
琴：本院受理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
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
方式向你们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92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民事裁定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16年10月27日16：
00在本院第18号审判庭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5485号

陈永海、陈国萍：本院受理原告中银保险有
限公司绍兴中心支公司诉你们保险人代位求偿
权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
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 2016 年 10 月 27 日 16：00 在
本院第 18 号审判庭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借款人

舟山泰
荣国际
海运有
限公司

笔数

1

2

3

4

合同编号

2013年(市营)字0608号

2013年(市营)字0659号

2014年(市营)字0032号

2014年(市营)字0128号

贷款发放时间

2013/12/13

2013/12/25

2014/1/16

2014/3/13

到期时间

2014/12/2

2014/12/17

2015/1/9

2015/3/4

债权本金余额

7900000.00

5000000.00

2700000.00

8300000.00

利息

403891.68

248493.37

128343.85

352468.47

本息合计

8303891.68

5248493.37

2828343.85

8652468.47

担保情况

抵押物1：浙江华顺海运有限公司名下船舶“嘉奕6”，最高额抵押金额2800万元，
抵押船舶所有权证号070312000460，船舶抵押登记证号DY0703120873。
抵押物2：浙江华顺海运有限公司名下船舶“嘉奕8”，最高额抵押金额1400万
元。抵押船舶所有权证号070313000064，船舶抵押登记证号DY0703130224。
保证人：欧阳曦东、董冉、孔晓明、竺婷艺、陈洪波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根据徐文球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签订的《债

权转让协议》，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所合法拥有的本
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权利），已于2016年6月6日依法转让给徐文
球，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特公告通知债务人及担保

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徐文球履行相关义务。徐文球作为上述
资产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徐
文球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院判
决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注：
1．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2．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约定为准。
3．上述债权所涉的代垫费用不在本次债权转让的范围内。

联系电话：0571-87836743、13735423851
特此公告。

徐文球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6年7月25日

债权清单
基准日：2015年5月5日 单位：元


